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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停診(業) 

醫療(事)機構補償補貼 Q&A 

依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

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，衛生福利部於 109.3.12 訂定發布「衛

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醫療（事）機構住宿

式機構藥商補償紓困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並自

109.1.15施行，醫療(事)機構如果有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影響而停診(業)之情形，可以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補償補貼。

屬於醫療機構請詳見第一部分，屬於醫事機構請詳見第二部

分。 

 

第一部分 醫療機構 

Q1：何謂醫療機構？ 

A：本辦法所指之醫療機構，係指依醫療法第十五條規定領

有醫療機構開業執照之機構，例如醫院、診所或其他經核

准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。 

 

Q2：停診醫療機構之申請補償基準為何？  

A： 

一、 停診可以分為全面停診及部分停診。 

二、 停診之醫療機構所得申請之補償基準，請參考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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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件 

主體 

全面停診 部分停診 

滿一年以
上之健保

特約醫療

機構 

擇一申請： 
1. 前一年同期之健保申

報醫療費用點數(排除

藥費及特材費，一點以
新台幣一元計算)及掛

號費 

2. 停診原因存續期間所
應支出之基本人事

費、維持費及掛號費 

整體醫療費用未及前一
年同期者，停診原因存續

期間所應支出之基本人

事費、維持費及掛號費 

未滿一年

之健保特
約醫療機

構 

停診原因存續期間所應支出之基本人事費、維持

費、掛號費 

非健保特
約醫療機

構 

 

Q3：未滿一年之健保特約醫療機構，無前一年同期之醫療費

用可比較者，醫療費用如何計算是否符合補償門檻？ 

A：健保特約醫療服務機構部分停診所致之損失，所稱以整

體醫療費用未及前一年同期者計算，係指醫療服務點數

(申請點數+部分負擔點數)，無前一年同期之醫療費用可

比較者，則以停診期間之前後一個月之日平均量醫療費用

比較之。 

 

Q4：為何要給予停診之醫療機構補償？ 

A：為了加強醫療體系動員，落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

防治工作，對於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而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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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之醫療機構，補償其因停診所造成之損失。 

 

Q5：哪些停診之醫療機構可以申請補償？  

A： 

一、 醫院、診所或其他經核准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因配合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，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

書面通知而停診，皆得申請補償。但已依傳染病防治法

或其他法規(例如：災害防救法)領取補償者，不得重複

申請。 

二、 此外，醫療機構因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

之停診或其醫事人員因照顧確診病人被隔離無法執行

業務，須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診者，始得申

請補償。 

 

Q6：自行停診之醫療機構可以申請補償嗎？ 

A：不可以，須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書面通知而停診者，方

得申請補償。 

 

Q7：停診之醫療機構除了補償得以申請外，是否還有其他的

紓困或獎勵措施？ 

A：紓困貸款及獎勵措施可洽衛生福利部醫事司。 

 

Q8：只有健保特約醫療機構可以申請補償嗎？  

A：除健保特約醫療服務機構外，非健保特約醫療機構亦得

申請補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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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：醫療機構可申請基本人事費補償之項目範圍為何？  

A：醫療機構可依下列擇一申請： 

一、 停診前已任職且於停診期間仍留任人員之經常性給

與薪資。申請基本人事費補償，以醫療機構對停診前

已任職之人員，於停診期間繼續給付薪資者為限。 

二、 停診之個別醫師於前一年同期之健保申報醫療費用

點數(申請點數+部分負擔點數，排除藥費及特材費，

點數以一點新臺幣一元計算)。 

 

Q10：經常性給與薪資如何認定？  

A：經常性給與薪資，指停診前六個月之經常性薪資平均計

算，因各醫療機構之薪資支給方式不一，為補償醫療機

構停診損失，除了基本薪資外，包括加班、值班、定期

獎勵金等，但不包括不定期獎勵金。 

 

Q11：所有的基本人事費都可以獲得補償嗎？ 

A：為使受停診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確實獲得補償，基本人

事費之補償，以醫療機構對停診前已任職之人員，於停

診期間繼續給付薪資者為限。 

 

Q12：醫療機構可申請維持費補償之項目範圍為何？ 

A：醫療機構於停診期間應負擔之水費、電費、電話費、瓦

斯費、租金、管理費、清潔費、各類社會保險之保險費

及其他為維持基本運作所需之必要費用，皆可提出申

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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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3：若停診之醫療機構未能提供薪資證明文件，如何計算

薪資？   

A：逕以員工參加健保之投保金額計算之。 

 

Q14：醫療機構應於什麼時候提出補償申請？又應該向哪個

單位提出申請？  

A：醫療機構申請補償，應於停診原因消滅後六個月內，向

中央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提出。 

 

Q15：若有急迫情形，最快何時得申請補償？  

A:為即時給予醫療機構補償，停診期間連續滿三十日者，自

滿三十日之翌日起，得先申請發給該期間之補償。 

 

Q16：醫療機構申請補貼時要提出哪些文件？ 

A：為避免浮濫，醫療機構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提出領據、人

員薪資證明文件(如申請以醫師去年同期申報點數者免

附)、各項維持費之證明文件（如：水費、電費、電話費……

等各項收據）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證明文

件資料，俾供受理單位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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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醫事機構 

Q1：何謂醫事機構？ 

A：本辦法所指之醫事機構，係指依醫療法第十條第一項所

定醫事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規或藥事法第三十四條規定

核准開業之機構。例如：藥局、醫事檢驗所、醫事放射

所、物理治療所、職能治療所、助產機構、精神復健機

構、居家護理機構、居家呼吸照護所或護理之家等機構。 

 

Q2：停業醫事機構之申請補償基準為何？ 

A： 

一、 停業可以分為全面停業及部分停業。 

二、 醫事機構所得申請之補貼基準，請參考下表： 

要件 

主體 

全面停業 部分停業 

滿一年以
上之健保

特約醫事

機構 

擇一申請： 
1. 前一年同期之健保申報

醫療費用點數(排除藥

費及特材費，一點以新
臺幣一元計算)及掛號

費 

2. 停業原因存續期間所應
支出之基本人事費、維

持費及掛號費 

整體醫療費用未及前
一年同期者，停業原因

存續期間所應支出之

基本人事費、維持費及
掛號費 

未滿一年

之健保特
約醫事機

構 

停業原因存續期間所應支出之基本人事費、維持費

及掛號費 

非健保特
約醫事機

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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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：未滿一年之健保特約醫事機構，無前一年同期之醫療費

用可比較者，醫療費用如何計算是否符合補償門檻？ 

A：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部分停業所致之損失，所稱以整

體醫療費用(申請點數+部分負擔點數)未及前一年同期

者計算，係指醫療服務點數，無前一年同期之醫療費用

可比較者，則以停業期間之前後一個月之日平均量醫療

費用比較之。 

 

Q4：為何要給予停業之醫事機構補貼？ 

A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，對於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

揮中心防疫需要，或醫事人員因照顧對象確診，致該醫

事人員被隔離而停業之醫事機構，補貼其因停業所造成

之損失。 

 

Q5：哪些停業之醫事機構可以申請補貼？ 

A： 

一、依醫療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醫事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規

或藥事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核准開業之機構。例如：藥局、

醫事檢驗所、醫事放射所、物理治療所、職能治療所、助

產機構、精神復健機構、居家護理機構、居家呼吸照護所

或護理之家等機構。 

二、因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，或其醫事人員

因照顧對象確診，致該醫事人員被隔離無法執行業務，經

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通知而停業之醫事機構，皆得申請補貼。

但已依傳染病防治法或其他法規(例如:災害防救法)領取

補貼者，不得重複申請。 



8 
 

 

Q6：自行停業之醫事機構可以申請補貼嗎？ 

A：不可以，須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書面通知而停業者，方

得申請補貼。 

Q7：只有健保特約醫事機構可以申請補貼嗎？ 

A：除健保特約醫事機構外，非健保特約醫事機構亦得申請

補貼。 

 

Q8：停業之醫事機構除了補貼得以申請外，是否還有其他的

紓困或獎勵措施？ 

A：紓困貸款及獎勵措施可洽衛生福利部醫事司。 

 

Q9：醫事機構可申請基本人事費補貼之項目範圍為何？ 

A：醫事機構可依下列方式，擇一申請: 

一、 停業前已任職且於停業期間仍留任人員之經常性給與

薪資。 

二、 停業之個別醫事人員於前一年同期之健保申報醫療費

用點數(申請點數+部分負擔點數，排除藥費及特材費)，

點數以一點新臺幣一元計算。 

 

Q10：經常性給與薪資如何認定？ 

A：經常性給與薪資，指停業前六個月之經常性薪資平均計

算，因各醫事機構之薪資支給方式不一，為補貼醫事機

構停業損失，除了基本薪資外，包括加班、值班、定期

獎勵金等，但不包括不定期獎勵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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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1：所有的基本人事費都可以獲得補償嗎？ 

A：為使受停業之醫事機構所屬人員確實獲得補貼，基本人

事費之補貼，以醫事機構對停業前已任職之人員，於停

業期間繼續給付薪資者為限。 

 

Q12：醫事機構可申請補貼維持費之項目範圍為何？ 

A：醫事機構於停業期間應負擔之水費、電費、電話費、瓦

斯費、租金、管理費、清潔費、各類社會保險之保險費

及其他為維持基本運作所需之必要費用，皆可提出申

請。 

 

Q13：若停業之醫事機構未能提供員工薪資證明文件，如何

計算薪資？ 

A：以員工參加健保之投保金額計算之。 

 

Q14：醫事機構應於什麼時候提出補貼申請？又應該向哪個

單位提出申請？ 

A：醫事機構申請補貼，應於停業原因消滅後六個月內，向

中央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提出。 

 

Q15：若有急迫情形，最快何時得申請補貼？ 

A：為即時給予醫事機構補償，停業期間連續滿三十日，自

滿三十日之翌日起，即得先申請發給該期間之補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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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6：醫事機構申請補貼時要提出哪些文件？ 

A：為避免浮濫，醫事機構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提出領據、人

員薪資證明文件、各項維持費之證明文件（如：水費、

電費、電話費……等各項收據）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

機關指定之證明文件資料，俾供受理單位審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